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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21日

德宏州委常委会强调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转办问题整改工作

2021 年 4 月 20 日，

州委书记、瑞丽试验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姜

山主持召开德宏州委常委

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

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云南省动员会议精神，听取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和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制度，是督察各级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

情况的重要手段。全州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此次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切实提高责任感、紧迫感。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

讲话精神，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

大意义，把完成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任务当做检验

我州各级各部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切实强化政治责任感，把思想和认识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上来，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

关于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有关要求，全力做好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二是要坚持立行立改，各县市、

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问题整改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对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举报投诉案件、边督边改提出的整改要

求，要主动认领、照单全收，能够立即整改的，立行立改，迅速

整改到位；一时整改不了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目标任务、责任措施、时限要求，及时启动整改，限期整改

到位。三是要严把整改质量，坚持实事求的原则，不弄虚作假、



不遮掩、不回避，对照问题清单，高标准、高质量抓实问题整

改，确保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同时，要釆取更严、更

实、更硬的措施，从严从实持续深入开展全州生态环境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四是要加强宣传报道。各级党委政府要在第一时间通

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介实时宣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信息，加强对整改工作的报道，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深入

人心，让各族群众真正感受到州委州政府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整改的信心与决心，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到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中来。

报：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送：州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单
位，各专项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各县市党委、政府。


